
中央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 

 

【   】中央選舉員會 18 日召開委員會議，審定全國性公民投票

案第 3 案、第 4 案兩項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，該會將於當天依法

公告投票結果。 

     中選會表示，依公民投票法第 32條規定：「公民投票案經否

決者，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 7日內公告公民投票結果，

並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。」 

中選會指出，兩項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開票結果如下： 

（一）第 3案 

1.投票權人數：17,277,720人。 

2.投票人數：4,550,881人。 

3.投票率：26.34％ 。 

4.有效票數：4,254,664票。 

（1）同意票數及比率：3,891,170票，91.46％。 

（2）不同意票數及比率：363,494票，8.54％。 

5.投票結果：否決。 

（二）第 4案 

1.投票權人數：17,277,720人。 

2.投票人數：4,505,927人。 

3.投票率：26.08％ 。 

4.有效票數：3,961,026票。 

（1）同意票數及比率：2,304,136票，58.17％。 

（2）不同意票數及比率：1,656,890票，41.83％。 

5.投票結果：否決。 


